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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S-link總索引〉〉線上網頁版〉〉
【法規沿革】
1‧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三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
2‧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四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3‧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四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4‧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5‧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八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6‧中華民國十九年二月三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7‧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8‧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四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9‧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八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10‧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三十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11‧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12‧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七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13‧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日一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全文29條
14‧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十三日總統（84）華總（一）義字第0176號令修正公布第20～23條條文；並增訂第23-1條條文
15‧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總統（87）華總（一）義字第8700119490號令增訂公布第22-1條條文
16‧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三十日總統（91）華總一義字第09100018910號令修正公布第21、29條條文；並增訂第18-1、26-1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行政院（91）院臺交字第0910007240號令發布自九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施行
17‧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十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100137780號令修正公布第6、21條條文；並刪除第13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五日行政院院臺交字第0910060323號令發布定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18‧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600087291號令修正公布第6、21條條文；並刪除第12條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九月四日行政院院授研綜字第09600179751號令發布定自九十五年七月十七日施行
19‧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十四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600072501號令修正公布第20條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十四日行政院院授人組字第10600511091號令發布定自一百零六年七月十四日施行
20‧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600140501號令刪除公布第18-1條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四日行政院院授人組字第10700402721號令發布定自一百零七年六月八日施行
21‧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十九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100003381號令修正公布第6條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八月八日行政院院授人組字第11120010981號令發布定自一百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施行【原條文】
[bookmark: _Hlk142952050]22‧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六月七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200046891號令修正公布全文7條；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七月二十日行政院院授人組字第11220013051號令發布定自一百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施行
　　　　　　　　　　　　　　　　　　　　　　　　　　　　　　　　　　　　　　　　　　　　　　　　回頁首〉〉
【法規內容】
[bookmark: b1]第1條
﹝1﹞行政院為辦理全國交通行政、交通建設及產業業務，特設交通部（以下簡稱本部）。
[bookmark: b2]第2條
﹝1﹞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鐵路、大眾捷運與公路建設之政策、工程籌劃、監督及管理。
　　二、公共運輸與公路監理之政策、籌劃、監督及管理。
　　三、觀光發展規劃、宣傳推廣、資源開發建設及經營輔導管理之督導。
　　四、海空運輸之政策與建設規劃及法規研擬；商港、機場、自由貿易港區之發展、規劃、監督及管理。
　　五、智慧運輸科技創新、數據應用、資訊服務與資訊安全之政策規劃、協調、監督及管理；交通數位轉型輔導及推動。
　　六、郵務、儲金匯兌與壽險業務之籌劃、監督及管理。
　　七、交通安全之政策規劃、協調、監督及管理；運輸相關業務之研究及發展。
　　八、氣象監測及預報業務之督導；交通領域之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政策之推動。
　　九、所屬機關（構）辦理氣象、觀光、公路、國道、鐵道、民航、航港及運輸研究事務之督導。
　　十、其他有關交通事項。
[bookmark: b3]第3條
﹝1﹞本部置部長一人，特任；政務次長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
[bookmark: b4]第4條
﹝1﹞本部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bookmark: b5]第5條
﹝1﹞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觀光署：研擬、規劃觀光政策及執行全國觀光事項。
　　二、中央氣象署：規劃與執行氣象監測、預報、發展及管理事項。
　　三、公路局：執行公路新建、養護、監理及運輸管理事項。
　　四、高速公路局：執行國道新建、拓建、養護工程及交通管理、控制事項。
　　五、鐵道局：執行鐵道系統新建、改建工程、營運監理及所屬場站開發事項。
　　六、民用航空局：執行民航事業管理、航空保安、航空站經營管理、監理及航空自由貿易港區管理事項。
　　七、航港局：執行航運事業、船舶、船員與港政監理、商港自由貿易港區管理及航行安全事項。
[bookmark: b6]第6條
﹝1﹞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bookmark: b7]第7條
﹝1﹞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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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註】本檔法規資料來源為官方資訊網，提供學習與參考為原則，如需引用請以正式檔為準。如有發現待更正部份及您所需本站未收編之法規，敬請告知，謝謝！

[bookmark: _:::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十九日發布條文:::]:::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十九日發布條文:::a
[bookmark: _【法規內容】]【法規內容】
[bookmark: a1]第1條（主管事務）
﹝1﹞交通部主管全國交通行政及交通事業。
第2條（對主管事務之指示監督責任）
﹝1﹞交通部對於各地方最高級行政長官執行本部主管事務，有指示、監督之責。
第3條（對違法越權行為之處分）
﹝1﹞交通部就主管事務，對於各地方最高級行政長官之命令或處分，認為有違背法令或逾越權限者，得提經行政院會議議決後，停止或撤銷之。
第4條（司、室之設置）
﹝1﹞交通部設左列各司、室：
　　一、路政司。
　　二、郵電司。
　　三、航政司。
　　四、總務司。
　　五、祕書室。
第5條（路政司之職掌）
﹝1﹞路政司掌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鐵路、公路建設籌劃之監督事項。
　　二、關於鐵路、公路業務及其附屬事業管理之監督事項。
　　三、關於鐵路、公路動力車、客貨車製造、進口規格之審議事項。
　　四、關於公有、民營及專用鐵路、公路之監督事項。
　　五、關於公路監理業務之監督事項。
　　六、關於鐵路、公路行車安全之策劃與監督事項。
　　七、關於觀光事業籌設、規劃及觀光資源開發之策進事項。
　　八、關於觀光事業建設、管理、經營之監督事項。
　　九、其他有關鐵路、公路及觀光事項。
[bookmark: a6]第6條（郵電司之職掌）∵
﹝1﹞郵電司掌理下列事項：
　　一、關於郵政規劃之核議事項。
　　二、關於郵政儲金、匯兌及簡易人壽保險規劃之核議事項。
　　三、關於郵政事業經營與其聯繫之規劃及策進事項。
　　四、關於郵政事業費率之核議事項。
　　五、關於郵政事業之監理事項。
　　六、關於郵政之國際合作交流事項。
　　七、其他有關郵政事項。
--111年1月19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郵電司掌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郵政規劃之核議事項。
　　二、關於郵政儲金、匯兌及簡易人壽保險規劃之核議事項。
　　三、關於郵政事業經營與其聯繫之規劃及策進事項。
　　四、關於郵政事業費率之核議事項。
　　五、關於郵政事業之監理事項。
　　六、關於通訊整體資源及相關政策之規劃事項。
　　七、關於通訊產業輔導、獎勵政策之規劃及策進事項。
　　八、關於通訊接近使用及普及服務之配合促進事項。
　　九、關於郵政及通訊之國際合作交流事項。
　　十、其他有關郵政事項。∴
--96年7月11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郵電司掌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郵政規劃之核議事項。
　　二、關於郵政儲金、匯兌及簡易人壽保險規劃之核議事項。
　　三、關於電報、電話及通信方式之核議事項。
　　四、關於廣播及電視電臺工程技術之核議、督導事項。
　　五、關於公有、民營及專用電信之監督事項。
　　六、關於無線電頻率呼號之指配及干擾處理事項。
　　七、關於公有、民營與專用電信主管技術人員及船舶、航空器電信人員執業證書之核發與廣播電視電臺工程人員之管理事項。
　　八、關於郵政、電信事業經營及其聯繫之規劃、策進事項。
　　九、關於郵政、電信事業費率之核議事項。
　　十、關於郵政事業之監理事項。
　　十一、其他有關郵電事項。∴
--91年7月10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郵電司掌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郵政規劃之核議事項。
　　二、關於郵政儲金、匯兌及簡易人壽保險規劃之核議事項。
　　三、關於電報、電話及通信方式之核議事項。
　　四、關於廣播及電視電臺工程技術之核議、督導事項。
　　五、關於公有、民營及專用電信之監督事項。
　　六、關於無線電頻率呼號之指配及干擾處理事項。
　　七、關於公有、民營與專用電信主管技術人員及船舶、航空器電信人員執業證書之核發與廣播電視臺工程人員之管理事項。
　　八、關於郵政、電信事業經營及其聯繫之規劃、策進事項。
　　九、關於郵政、電信事業費率之核議事項。
　　十、其他有關郵電事項。∴
第7條（航政司之職掌）
﹝1﹞航政司掌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航業、民用航空、港務、氣象發展計畫之核議事項。
　　二、關於公有及民營航業、民用航空、港務、氣象之監督事項。
　　三、關於航業、民用航空運輸航線及費率之核議事項。
　　四、關於船舶購建、檢查、丈量登記、證書核發之監督事項。
　　五、關於船員、引水人之儲訓及執業證書核發之監督事項。
　　六、關於航業經營及聯營之規劃策進事項。
　　七、關於海難救護及海事案件之審議事項。
　　八、其他有關航業、民用航空、港務及氣象事項。
第8條（總務司之職掌）
﹝1﹞總務司掌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文件之收發、分配、繕校及保管事項。
　　二、關於部令之發布事項。
　　三、關於印信典守事項。
　　四、關於公產公物之保管處理事項。
　　五、關於款項之出納事項。
　　六、關於出版物之印行事項。
　　七、關於事務之管理事項。
　　八、不屬其他各司、處、室事項。
第9條（秘書室之職掌）
﹝1﹞祕書室掌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機要公文、密電之處理、保管事項。
　　二、關於文稿之撰擬、覆核、彙報事項。
　　三、關於部務會報之議事事項。
　　四、關於年度施政方針、施政計畫、工作報告之彙編事項。
　　五、關於公報編輯事項。
　　六、關於施政之研究、發展及管制考核事項。
　　七、關於文書稽催、查詢事項。
　　八、關於資料蒐集、研究事項。
　　九、關於公共關係及新聞聯繫事項。
　　十、部長、次長交辦事項。
第10條（鐵路總局）
﹝1﹞交通部設鐵路總局；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bookmark: a11]第11條（公路總局）
﹝1﹞交通部設公路總局；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bookmark: a12]第12條（電信總局）（刪除）∵
--96年7月11日修正前條文--
﹝1﹞交通部設電信總局；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bookmark: a13]第13條（郵政總局）（刪除）∵
--91年7月10日修正前條文--
﹝1﹞交通部設郵政總局；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bookmark: a14]第14條（民用航空局）
﹝1﹞交通部設民用航空局；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15條（中央氣象局）
﹝1﹞交通部設中央氣象局；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16條（觀光局）
﹝1﹞交通部設觀光局；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17條（航政局）
﹝1﹞交通部設航政局；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18條（運輸研究所）
﹝1﹞交通部設運輸研究所；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bookmark: a18b1]第18條之1（港務局）（刪除）∵
--106年11月22日修正前條文--
﹝1﹞交通部設基隆、臺中、高雄、花蓮等四港務局；其組織均另以法律定之。∴
第19條（交通部部長）
﹝1﹞交通部部長，特任，綜理部務，指揮、監督所屬職員及機關。
[bookmark: a20]第20條（政次、常次之設置）∵
﹝1﹞交通部置政務次長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輔助部長處理部務。
--106年6月14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交通部置政務次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輔助部長處理部務。∴
[bookmark: a21]第21條（編制）∵
﹝1﹞交通部置主任秘書一人，參事五人至七人，技監一人或二人，司長四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二職等；副司長四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二十人至二十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秘書十二人至十四人，視察十二人至十六人，技正三十二人至四十二人，職務均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其中秘書七人，技正二十人，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科長四十人至四十四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專員六十八人至七十四人，編審十人至十二人，職務均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科員八十二人至九十二人，技士九人至十一人，職務均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辦事員十二人至十四人，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八人至十人，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2﹞本法修正施行前原依雇員管理規則僱用之現職雇員，其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占用第一項書記職缺，繼續僱用至離職時為止。
--96年7月11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交通部置主任秘書一人，參事六人至八人，技監一人或二人，司長四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二職等；副司長四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十九人至二十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秘書十二人至十四人，視察十二人至十六人，技正二十八人至三十八人，職務均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其中秘書七人，技正十九人，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科長三十九人至四十三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專員六十二人至六十八人，編審十人至十二人，職務均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科員八十二人至九十二人，技士五人至七人，職務均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辦事員十二人至十四人，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八人至十人，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2﹞前項員額中參事一人，科員四人，由原臺灣省政府公務人員隨業務移撥者，出缺不補。
﹝3﹞本法修正施行前原依雇員管理規則僱用之現職雇員，其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占用第一項書記職缺，繼續僱用至離職時為止。∴
--91年7月10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交通部置主任秘書一人，參事六人至八人，技監一人或二人，司長四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二職等；副司長四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十八人至二十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秘書十二人至十四人，技正二十八人至三十八人，職務均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其中秘書七人，技正十九人，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科長三十九人至四十三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視察十人至十四人，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專員六十人至六十六人，編審十人至十二人，職務均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科員七十九人至八十九人，技士五人至七人，職務均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辦事員十二人至十四人，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八人至十人，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2﹞前項員額中參事一人、科員四人，由原台灣省政府公務人員隨業務移撥者出缺不補。
﹝3﹞本法修正前原依雇員管理規則進用之現職雇員，其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占用第一項書記職缺繼續僱用至其離職為止。∴
--91年1月31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交通部置主任秘書一人，參事五人至七人，技監一人或二人，司長四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二職等；副司長四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十五人至十七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秘書九人至十一人，技正十六人至二十六人，職務均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其中秘書六人、技正十人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科長三十三人至三十七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視察五人至九人，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專員四十三人至四十九人，編審十人至十二人，職務均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科員五十一人至六十一人，技士四人至六人，職務均列委任第五職等，其中科員二十三人、技士三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辦事員六人至八人，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四職等；書記六人至八人，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第22條（人事處之設置）
﹝1﹞交通部設人事處，置處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副處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22條之1（政風處之設置）
﹝1﹞交通部設政風處，置處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副處長一人，兼任，依法辦理政風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23條（會計處之設置）
﹝1﹞交通部設會計處，置會計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副會計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依法辦理歲計、會計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23條之1（統計處之設置）
﹝1﹞交通部設統計處，置統計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副統計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依法辦理統計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24條（人員選用）
﹝1﹞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三條所定各職稱人員，其職位之職系，依公務職位分類法及職系說明書，就一般行政、交通行政、路政、電政、航政、郵政、氣象、運務、交通技術、法制、人事行政、文書、事務管理、會計、統計及其他有關職系選用之。
第25條（顧問）
﹝1﹞交通部得聘用對交通科技有專門研究或經驗之人員八人至十人為顧問。
第26條（委員會）
﹝1﹞交通部因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設各種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法所定員額內調用之。
[bookmark: a26b1]第26條之1（附屬事業機構）
﹝1﹞本部得設下列附屬事業機構：
　　一、臺灣鐵路管理局。
　　二、臺灣鐵路貨物搬運股份有限公司。
﹝2﹞前項附屬事業機構之設置，另以法律定之。
第27條（法規委員會）
﹝1﹞交通部設法規委員會，由顧問、參事、專門人員及有關單位主管組成，掌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交通法規之修訂、編纂及解釋事項。
　　二、關於有關法律案件之審議事項。
　　三、關於業務行政涉及法律之審議事項。
　　四、關於法律之蒐集、分析及研究事項。
　　五、其他有關交通法規事項。
﹝2﹞法規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法所定員額內調用之。
第28條（處務規程）
﹝1﹞交通部處務規程，由交通部定之。
[bookmark: a29]第29條（施行日）∵
﹝1﹞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2﹞本法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91年1月31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回首頁〉〉
【編註】本檔法規資料來源為官方資訊網，提供學習與參考為原則，如需引用請以正式檔為準。如有發現待更正部份及您所需本站未收編之法規，敬請告知，謝謝！



1
〈〈交通部組織法〉〉S-link電子六法全書
image1.png





〈〈


交通部組織法


〉〉


S


-


link


電子六法全書


 


1


 


 


¡i


§ó·s


¡j


?


2023/8/14


¡i


½s¿èµÛ§@ÅvªÌ


¡j


¶À°û¬Â


 


（建議使用工具列


--


〉


檢視


--


〉


文件引導模式


/


功能窗格


）


 


法規名稱


 


¥æ


¥æ


³q


³q


³¡


³¡


²Õ


²Õ


Â´


Â´


ªk


ªk


 


 


¡i


­×¥¿¤é´Á¡j


¥Á°ê


112


¦~


5


¤ë


16


¤é


 


¡i


¤½¥¬¤é´Á


¡j


¥Á°ê


112


¦~


6


¤ë


7


¤é


 


ªk³W¤º®e


¡r¡r


S


-


link


Á`¯Á¤Þ


¡r¡r


½u¤Wºô­¶ª©


¡r¡r


 


¡i


ªk³Wªu­²


¡j


 


1


•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三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


 


2


•


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四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3


•


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四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4


•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5


•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八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6


•


中華民國十九年二月三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7


•


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8


•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四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9


•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八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10


•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三十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11


•


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12


•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七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13


•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日一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全文


29


條


 


14


•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十三日總統


（


84


）


華總


（


一


）


義字第


0176


號令修正公布第


20


∼


23


條條文；並增訂第


23


-


1


條條


文


 


15


•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總統


（


87


）


華總


（


一


）


義字第


8700119490


號令增訂公布第


22


-


1


條條文


 


16


•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三十日總統


（


91


）


華總一義字第


09100018910


號令修正公布第


21


、


29


條條文；並增訂第


18


-


1


、


26


-


1


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行政院


（


91


）


院臺交字第


0910007240


號令發布自九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施行


 


1


7


•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十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100137780


號令修正公布第


6


、


21


條條文；並刪除


第


13


條


條文


 


中華民


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五日行政院院臺交字第


0910060323


號令發布定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18


•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87291


號令修正公布第


6


、


21


條條文；並刪除


第


12


條


條文；施行


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九月四日行政院院授研綜字第


09600179751


號令發布定自九十五年七月十七


日施行


 


1


9


•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十四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72501


號令修正公布


第


20


條


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


令定之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十四日行政院院授人組字第


10600511091


號令發布定自一百零六年七月十四日施行


 


20


•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600140501


號令刪除公布


第


18


-


1


條


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


院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四日行政院院授人組字第


1


0700402721


號令發布定自一百零七年六月八日施行


 


2


1


•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十九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100003381


號令修正公布


第


6


條


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


定之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八月八日行政院院授人組字第


11120010981


號令發布定自一百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施行【


原條文


】


 


22


•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六月七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200046891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7


條；施行日期，由


行政院


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


年七月二十日行政院院授人組字第


11220013051


號令發布定自一百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施行


 


                                                


回頁首


〉〉


 




〈〈 交通部組織法 〉〉 S - link 電子六法全書  

1 

  【 更新 】 ? 2023/8/14 【 編輯著作權者 】 黃婉玲   （建議使用工具列 -- 〉 檢視 -- 〉 文件引導模式 / 功能窗格 ）  

法規名稱  

交

交

通

通

部

部

組

組

織

織

法

法 

 

【 修正日期】 民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 公布日期 】 民國 112 年 6 月 7 日  

法規內容 〉〉 S - link 總索引 〉〉 線上網頁版 〉〉   【 法規沿革 】   1 ‧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三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   2 ‧ 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四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3 ‧ 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四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4 ‧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5 ‧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八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6 ‧ 中華民國十九年二月三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7 ‧ 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8 ‧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四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9 ‧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八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10 ‧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三十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11 ‧ 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12 ‧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七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13 ‧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日一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全文 29 條   14 ‧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十三日總統 （ 84 ） 華總 （ 一 ） 義字第 0176 號令修正公布第 20 ～ 23 條條文；並增訂第 23 - 1 條條 文   15 ‧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總統 （ 87 ） 華總 （ 一 ） 義字第 8700119490 號令增訂公布第 22 - 1 條條文   16 ‧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三十日總統 （ 91 ） 華總一義字第 09100018910 號令修正公布第 21 、 29 條條文；並增訂第 18 - 1 、 26 - 1 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行政院 （ 91 ） 院臺交字第 0910007240 號令發布自九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施行   1 7 ‧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十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100137780 號令修正公布第 6 、 21 條條文；並刪除 第 13 條 條文   中華民 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五日行政院院臺交字第 0910060323 號令發布定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18 ‧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87291 號令修正公布第 6 、 21 條條文；並刪除 第 12 條 條文；施行 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九月四日行政院院授研綜字第 09600179751 號令發布定自九十五年七月十七 日施行   1 9 ‧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十四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72501 號令修正公布 第 20 條 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 令定之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十四日行政院院授人組字第 10600511091 號令發布定自一百零六年七月十四日施行   20 ‧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600140501 號令刪除公布 第 18 - 1 條 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 院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四日行政院院授人組字第 1 0700402721 號令發布定自一百零七年六月八日施行   2 1 ‧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十九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100003381 號令修正公布 第 6 條 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 定之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八月八日行政院院授人組字第 11120010981 號令發布定自一百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施行【 原條文 】   22 ‧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六月七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200046891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7 條；施行日期，由 行政院 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 年七月二十日行政院院授人組字第 11220013051 號令發布定自一百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施行                                                    回頁首 〉〉  

